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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不受理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的相关文件的决定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明，你公司作为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胜通集团）“17鲁胜 01”“18鲁胜 01”“18鲁胜 02”三期公

司债券（以下统称胜通集团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在胜通

集团公司债券承销尽调中存在如下违规行为：

一、出具的承销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胜通集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存在虚增营业收入、虚增

利润总额等虚假记载行为，但你公司未在《关于山东胜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主承销商核

查意见》（含修订稿）及《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登记上市及债券存续期相关业务的承

诺函》中核查出胜通集团的披露材料存在虚假记载。



二、未能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勤勉尽责

一是未保持职业谨慎，未采取具体的核查措施确认胜通

集团子公司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胜通）

在钢帘线产能利用率、产品销售售价等方面异于行业常态及

可比公司的情况。

二是未审慎关注山东胜通向你公司提供的关于三角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角轮胎）销售数据与三角轮胎

披露的采购数据的差异情况。

三是未实地查看胜通集团子公司山东胜通化工有限公

司的生产经营场所，未发现该公司已经停产的事实。

四是未审慎关注山东胜通纳税申报材料中缺乏税务机

关接收要素、税务机关接收要素填写位置不规范、纳税申报

表格式不规范等异常情况，未发现相关纳税申报表系伪造。

前述事项，有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58

号）及（〔2021〕132号）予以认定。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挂牌转

让规则》）第 1.5条、第 1.6条、第 2.1.4条等相关规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挂牌转让规则》第 1.8

条、第 6.2条、第 6.3条等有关规定，我部对你公司予以暂

不受理你公司出具的相关文件 1个月的监管措施。

债券主承销商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

完善并有效落实对项目尽职调查的质量审核制度，加强内部

管理及风险控制意识，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切实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所出具文件或专业意见真实、

准确、完整，维护公司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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